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
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
    本人子弟　　　　 就讀於貴校電機工程系電四  ，茲同意自民國 115年 3 月 1 日 至 民國 115  年 6 月 30 日止，接受安排前往提供實習機會之機構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機構名)，進行校外實習課程。
本人已閱畢子弟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合約書內容，瞭解實習工作項目及相關權利義務。實習期間，本人子弟願意配合學校有關之實習規定，並服從學校輔導老師及實習企業指導人員之教導，如本人子弟有任何違規，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罰，本人無異議。
此 致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
本人經個人意願參加本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，將來若未完成必修學分、專業能力、資訊能力、外語能力、軟能力及體適能等相關畢業門檻，因而無法準時畢業時，由本人自行負責，與修習校外實習課程無關。
學生學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生簽章：
家長簽章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